
关于 2017 年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开

招聘工作人员递补进入资格审查（原件校

验）人员名单的公告 
 

按照《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7 年公开招聘工作

人员的公告》规定，现将 2017 年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递补进入资格审查（原件校验）人员名单

公告如下： 

    一、递补进入资格审查（原件校验）人员名单 

姓名 准考证号 报考职位 职位编码 

职业能

力倾向

测验 

公积金

政策与

风险管

理基础

知识 

笔试成绩 
笔试折合

分 
排名 

刘世希 55341092219 
01001 风

险管理岗 
01001 58.7 60.5 119.2 59.6 11 

孔冀川 55341092120 
01001 风

险管理岗 
01001 70.7 48 118.7 59.35 12 

刘奕萌 55341092216 
01001 风

险管理岗 
01001 68.1 49 117.1 58.55 13 

姓名 准考证号 报考职位 职位编码 

职业能

力倾向

测验 

综合能

力素质 
笔试成绩 

笔试折合

分 
排名 

李丹 55341091710 
01002 人

事服务岗 
01002 62.4 65.4 127.8 63.9 6 

唐茂军 55341091603 
01002 人

事服务岗 
01002 67 58.9 125.9 62.95 7 

贺祺 55341091630 
01002 人

事服务岗 
01002 67.8 57.6 125.4 62.7 8 

二、递补资格审查（原件校验） 



（一）递补资格审查（原件校验）时间及地点将由成都

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人力资源管理部电话通知考生本人。 

    （二）递补资格审查（原件校验）须本人携规定材料按

时参加，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原件校验的考生，视为本人自

愿放弃面试资格。 

    （三）参加递补资格审查（原件校验）的人员应提供以

下材料的原件： 

    1.身份证； 

2.准考证； 

3.应聘资格审查表； 

4.毕业证； 

5.学位证； 

6.各类资格证书； 

7.能够证明工作经历的劳动合同或聘用文件等证明材

料； 

8.能够证明工作经历的社保缴交证明； 

9.现任职单位出具的同意应聘的书面证明（仅限机关事

业单位在职者提供）。 

递补进入资格审查（原件校验）人员的原件校验及面试

有关事项按《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7 年公开招聘工

作人员的公告》执行。 

    其他未尽事宜，请向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人力资源



管理部（电话：028-86279971）咨询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

2017 年 12月 13 日 


